
第五次會議

[A/C. 5/11]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午後五時舉行

主席： Mr. Faris Et-KHOURI （敍利亞）

十四．徵稅之償迢：小紈委員會之報告

,」消1委員會主席 Mr. VANDENBERG （美

利堅合衆國）代表該委員會提出下列報告：

一·'卜祺委員會深信無論為對各會員

國一律公平或篙使聯合國職員待遇一律平

等起見，聯合國徂織所付之薪拾免稅一事

必不可少，此殆鴛一定不移之論。

二．小緤委員會建議，在逹到上項目

的以前，預算內應加列一爲意外用途而設

之導款，備爲fit迢巳繳稅款之用。

三．小甜委員會建議：所有關於職員

捐納經找計劃之案卷均應送與祕茜長備其

査攷；本問題應俟祕钳長之報告及建議擬

就後，再予審議。

Mr. VANDENBERG 認鳶此窎一複雜與意

見紛歧之問題，以上所提出之報告筠融合小

紐委只會內各種不同意見所得最妥善之折衷

方案。第一段已經一致通過；第二段及第三

段通過時之票數爲七對二，毎次投票時，襖
大利亞及法國均投反對票，美國栗椎。

溴大利亞代表磬稱：彼之贊成第一段係

极據所免者篙＂本國＂稅之暸解，蓋彼主張

採用專家諮詢閬體所建議之職員捐納經貲之

制度也。彼動議通過文件A/C./5/3（附件一，

見第二七頁）內專家諮詢園瞪所提出之議案，

而不用小甜1委員會之報告。

彼批評第二段，聰鳶該案使向本國在聯

合國內職員徵稅之國家得以將負擔加諸所有

其他各國，而對於如何調姥此種各會員國間

之不公待遇，並未有任何說叨。彼又批評第

三段，認綰該段對於職員捐納經牝方案宅未

有所決定，又於職員契約亦未規定任何簽訂

辦法。

．丹麥代表賛成小紐委員會之報告，反對

溴大利亞之修正案。

烏拉圭代表贊成小紐委員會之提繭，但

附有一保留條件，卽會員國對聯合國預算所
級之會費，應按其就聯合國內本國職員所徵

所得稅數目為相對之增加。

扭西閽代表力稱：聯合國對於前巳辦到

之事不應稍示退却之惹，此項原則甚關煎耍。

就豁免國稅一事而言，一九一九年國際聯合

會在倫敦時期英國曾予以豁免；其後，瑞士

對于在其境內之各國際囷瞪一律予以免稅；
最近，加拿大政府復予在業特利爾之國際勞

工紐織以免税權利。

彼希望凡聯合國有在其塊內設立機關之

可能之各國代表囿，均極力勸睛其意法上主

管機關，保證施行此項原則，此點自尤適用

於美國代表園。

那威代表復舉例補充紐西閽代表之陳

述，一為海牙常設國際法院，一為歐洲內地

運輸中央稚織，二者均獲有免稅權利。

那威代表囿對於盤個國際職員之國際身

份問題異常冝親。 一般現已公諗聯合國職員

不應接受其本國政府之命令。然有一部份代

表似以篙彼等仍應接受納稅之命令。那威首

先倡議各國政府應豁免其在國際聯合會服務

各本國人民之兵役漩務，而至今那威與荷藹

仍撝在該方面願意給予完全豁免椎之二僅有

國家。

所有此類問魁俟祕耆長任命後自仍將煎

加討論，然那威代表贊成以A消1委員會所建

議之解決辦祛鈎一種初步之措施。無論徵收

何種稅款，薪給必須隨之增高，但彼本入主

張採用淨新制。

彼諗爲鑒於國際官員因離籍關係受有種

種不便，｀ 故無論何時均不能親鴛處於優越地

位。

筠避免第五委員會之建議與法律委員會

之建議有所抵觸起見，第五委員會應達派一·

代表囿與法律委員會代表會商。

一·，，、



丶

加拿大代表對於報告第一段表示滿意，

然認為第二段有欠公允，惟可用烏拉圭之保

留條件或專家諮詢團體之提議加以糾正。

至於第三段，倘職員捐納緤戥問題懸而不

決，則秘害長將至烕困難。平衡薪給應令其

成爲祕害處紐織之一永久制度，故彼贊同澳

大利亞之提議，卽採用諮詢閣體所建議之計

劃。

祛國代表深恐第二段在心理上所起作用

將使各國對於免稅之批准爲之延緩。再者，

第二段在各國之間造成一不公允之現象，如

彼必須有所抉擇，彼寧願各職員閱有不平等

之現象，而不欲各國間有不平等之現象。｀

比利時代表追溯此次討論之出發點：薪

給一概免稅之制度晉在 H 內元，海牙及蒙特

· 利爾適用於國際聯合會及國際勞工局之國際
官員，不論共屬何國籍。

比利時代表園主張保留此項傳統制度，

因其最為簡罩，二十五年來成緤優良，且可

遴免若干國家所繳之會巽以賦稅之形式轉入

一國或數國國庫之現象。比利時代表力主祕

耆粱應在地主國境內完全獨立之原則，翦美

國之同化力甚為五大，聯合國絕不應受其影
響。反之，本維織之獨特性及其不受美國行

政lll.織之影槨一節，必須極力軍嵗。
＇ 比fl1時代表不贊同職員直接向聯合國本

身捐納經費之意見，謂此種納費勢朋完全有

名無質，且有以人爲之空虛龐大數字作鈎薪

給之弊。再者，顧名揆實，賦稅之徵收原為

供公共服務之開支者，此點與本事例完全不

符。事實上，此舉無殊令職員向其蒞主納

稅，寧非奇事。
．在另一方面或可想像一種制度令職員向

某一特種預算捐納戥用，以抵篙祕書瘟團鴟

所設之某種服務之經戥，如文化，娛樂機關

等。

主要之困難似係由於美國政府不顾採用

一種對其本國人民及外國僑民一律適用之免

稅制度而起。大會顯然不能強迫任何會員國

採用某種內政措施，然大會負有蓋訂聯合國

執行職務之各種技策上條件之責。例如菩A

或可設計一種財政上之豁免方式，不豁免個

人之所得，而豁免由國際基金項，下之支付薪

酮。其次聯合國所僱用之美國國民在若干方

面終須脫離美國之行政稚織，例如申請豁免

司法程序及免除公一役等。賦稅僅一特種問題，
何以獨有此不可克服之困難乎？

委員會務須切記聯合國在地主國境內本

靨要一特種制度，須在美國正常立法及行政

樣構以外尋求解決問題之方法也。

比利時代表固深信美國文化所特具之進

取精神及工於應髮之技巧當能使共辦到必＇」

之措施。

荷閽代表原比較同情於諮詢囿盟所提出

之計劃， ．然亦願接受小紐委員會之報告。彼

與法國代表意見相反，以綰因第二段而必須

指撥之預算提出大會討論時，必有直率之言

論足使拒絕免稅之國家爲之仍促不安。

荷蘭代表囿贊同＂同工同酬＂之原則，

然此原則非將各國所得稅全予豁免難以實

現。此外，荷蘭代表認爲任何國庫由聯合國

職員薪金項下收稅殊屬不當，然若因此造成
一種豁免賦稅之國際官員特桃階級亦非所

宜，故荷蘭代表即贊成職員捐納釋費計劃。

第六委員會是H下午已決定指派一小祖
委員會審議特榴及豁免問題，狗躡代表爰正

式提議A、系11委員會報告書應俟第五委員會及

第六委員會有機會共同討論本間題後再付表

決。

主席翦稱：除小粗委貝會報告外，現委

員會有一修正案主張通過文件 AJC. 5/3 內

專家諮詢圈體所提議之計劃，原動議者為澳

大利亞代表，附議者錫加傘大代表。那威1弋

表與荷閽代表又提出一形式略有不同之提

議，主張與第六委員會會商辦理。

七

然各代表中現仍有欲在一般討論中發言

者，故辯論當於下次會議中聵續進行。＇

（午後七時五十分散會）

第六次會曦
[A/C.5/13]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 H

星期五午後五時舉行

主席： Mr. Faris EL-KHOURI （敍利亞）




